
未签订劳动合同

微信聊天记录能确认劳动关系吗？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张硕洋

如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没有签订劳动

合同， 劳动者凭微信聊天记录能否证明双

方的劳动关系？ 小美在工作三个多月后，

被无故辞退， 在申请劳动仲裁时， 小美提

供了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 仲裁委员会

裁决不支持小美的诉请。 小美不服， 向徐

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日前， 徐汇法院

审理了此案， 根据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确

认了双方劳动关系。

女子会所工作未签订劳动

合同，被辞退后起纠纷

新新公司 （化名） 成立于 2018 ? 4

月， 法定代表人为范某， 其与周某同时也

是公司股东， 高某为范某的代表， 负责公

司财务。 同? 5 月， 小美 （化名） 在接受

周某、 高某等人面试后进入鑫鑫会所 （化

名） 工作， 范某、 周某、 高某三人作为新

新公司的股东或管理者共同参与了该会所

的运营。 三个多月后， 小美被无理由辞

退， 周某在与小美的微信聊天中表示辞退

决定由范某和高某作出， 其只是负责转

达。 小美离职后向周某讨要鑫鑫会所或新

新公司的离职证明， 周某表示不参与会所

与公司的直接经营， 离职证明须通过范某

或高某办理。

后小美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新新公司

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及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等。仲裁时，小美提供了其与

周某、范某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

公司对小美与法定代表人范某的微信聊天

记录及“会所核心层”微信群聊天记录真实

性认可，但认为只是部分的聊天记录，并不

完整。仲裁委员会裁决不支持小美的诉请。

小美不服， 向徐汇法院提起诉讼。

小美称， 自己一直在鑫鑫会所担任运

营经理， 主要负责店面采购、 装修及对外

经营等， 双方一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任职初期， 周某曾打电话给小美让她到会

所做前期采购等工作， 电话里曾说， 因鑫

鑫这一名字已被注册， 所以注册了谐音的

新新公司运营会所， 且有证据表明会所微

信小程序的认证主体为新新公司。

被告公司辩称， 公司不能等同于会

所， 两者营业地址和经营范围不一样， 会

所的租赁合同签署人是周某， 本案系小美

与周某个人之间的劳务纠纷， 与公司无

关。 公司对 “会所核心层”、 小美与范某

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 关联性、 合法性

均不予认可。

法院根据微信聊天记录等

证据确认双方劳动关系

法院经审理认为， 通过微信聊天记录

和转账记录等互相印证， 公司法定代表人

范某， 股东周某及管理人员高某在三个多

月时间里对小美进行日常工作安排及管

理， 并在 “会所核心层” 微信群讨论会所

情况， 周某也在微信里提及对小美的招

录、 辞退的事实。

虽然公司辩称周某不参与公司运营，

只参与会所运营及小美的入职、离职，但根

据聊天记录，范某、周某、高某共同参与了

会所的运营。 公司认为即使小美为会所工

作， 也仅与周某形成劳务关系， 与公司无

关，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

鉴于范某、 周某等与公司存在法律上

的关联， 加之其实际运营会所的事实， 在

公司不能说明其与会所、 小美关系的情况

下，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法院确

认小美在公司的安排下提供劳动， 并获得

报酬， 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 判决新新公

司支付小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

工资、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和垫付

电话费。 公司上诉后， 二审驳回上诉， 维

持原判。

法官说法>>>

本案主审法官叶晓晨指出， 公平、 和

谐的劳资关系是法治营商环境的应有之

义。 劳动合同纠纷中， 很多权益是存在于

劳动关系确认的基础上， 但由于劳动者处

于劣势地位， 举证能力较弱， 权益极易被

侵害， 法院不能简单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

则判劳动者败诉， 而应剥茧抽丝还原事实

真相。

微信聊天记录虽可作为证据， 但其证

明效力相对较弱， 一般来说并不能直接证

明劳资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但在本案中，

劳动者并无其他直接证据， 鉴于真实的微

信能直观反映事情全貌， 故本案的微信证

据尤为重要。

在诉讼中， 公司否认微信真实性， 但

因公司在仲裁时认可 “会所核心层”、 小

美与范某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 加上其

虽否认范某微信的真实性， 但拒绝核实范

某实际微信名和昵称， 劳动者已尽到初步

举证义务，如公司拒绝核实，应承担举证不

能的法律后果。根据禁止反言原则（言行一

致，不得出尔反尔），法院确认上述证据真

实性， 采纳小美关于范某等人对其进行管

理的意见， 确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沈欢欢

本报讯 一拉一放， 一颗钢珠便弹射了出

去， 陈某站在厨房窗边往外练习弹弓射击， 殊

不知， 他发射的钢珠接连击碎了位于他家北窗

对面一校园内的停车棚、 门窗玻璃、 篮球架玻

璃等。 近日， 经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陈某被嘉定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

刑 10 个月。

2020 ? 8 月 ， 嘉定区一中学的停车棚 、

窗户玻璃、 篮球架玻璃接二连三的被人破坏，

并且案发现场附近的地上散落着一些钢珠， 通

过这些钢珠和玻璃上的损坏痕迹， 该校后勤老

师意识到这是弹弓所致， 但是该时间段正值暑

假期间， 学生均已放假回家， 不可能是学生的

恶作剧， 于是报警。 次日， 警方便将陈某捉拿

归案。

经了解， 陈某于 2020 ? 7 月迷上了玩弹

弓， 于是在 8 月期间， 他陆续网购了 4 把手持

弹弓、 1 把滑膛弹弓、 1 把号弩， 以及若干 6

毫米、 8 毫米的钢珠 。 为了日常练习弹弓射

击， 陈某起初选择在自家小区花园内练习， 将

靶盘悬挂于围墙上进行定向射击训练， 但因小

区花园来往居民较多， 其行为存在一定的危险

性而遭到了邻居投诉， 无奈之下转为在家中训

练。

此后， 陈某每天早上站在家中厨房的窗口，

拿着弹弓瞄准对面的电线杆、 绿化带等进行射

击， 虽然其妻子曾婉言劝阻过他， 然而他并没有

放在心上， 依然每日射击 20 至 30 颗钢珠不等。

但是作为一名初学者， 陈某的技艺并不精湛， 打

偏、 打不中是常有之事， 位于陈某小区附近的一

所中学因此遭殃。

学校与陈某家的厨房窗户处于面对面的位

置， 日常练习很有可能会击中对面学校内财物，

但陈某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一腔热血的陈某几乎

坚持每天练习， 殊不知， 短短一周内， 他发射的

钢珠接连击中了对面学校内的停车棚 、 篮球架

玻璃 、 窗户玻璃等数样财物 ， 但其并未察觉 ，

直至案发， 陈某方才知道。 所幸学校已经放假，

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经评估， 陈某损毁的停车

棚、 门窗玻璃、 篮球架玻璃等共计价值人民币

3000 元。

陈某于案发后对被害单位进行了赔偿并取

得了对方谅解。 但其任意损毁他人财物的行为

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应当以寻衅滋

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近日， 嘉定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以寻衅滋事罪对被告人陈某提起公诉。 经

人民法院当庭宣判， 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

10 个月。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王长鹏

本报讯 艺人鞠婧땴因其肖像权纠纷一审

败诉后， 不服判决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诉。 昨

天， 本案二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2020 ? 6 月 1 日 ， 鞠婧땴以沁瑜公司 、

王鑫童未经其许可， 在 “花椰菜大王” 微信公

众号以及同名微博账号发布的文章中使用了其

肖像、 侵犯其肖像权为由， 向一审法院提起诉

讼， 请求判令沁瑜公司、 王鑫童停止侵犯其肖

像权的行为并承担相应责任， 微梦创科公司作

为微博网站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鞠婧땴系歌手、 演

员。 2019 ? 12 月 13 日， 微信公众号 “花椰

菜大王” 发布标题为 《技术流/不动刀让颜值

加分的鞠婧땴同款颅顶发型操作指南》 的文

章， 其中使用了鞠婧땴出席 “爱奇艺尖叫之

夜” 及其发布于个人微博的三张照片作为配

图， 并分析了其妆容和发型的特点。 一审庭审

前， 涉案公众号发布的相关文章已被删除。 一

审法院还查明， 涉案微信公众号 “花椰菜大

王” 由沁瑜公司注册及使用， 同名微博账号由

王鑫童注册。 一审法院认为， “花椰菜大王” 微

信公众号发布涉案文章并非以营利为目的， 也非

利用鞠婧땴的商业价值进行引流、 提高销量。 微

梦创科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 不存在过错，

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并且， 鞠婧땴作为公众人

物， 对社会公众就其公开发布的照片进行评价理

应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 涉案微信公众号发布的

相关文章并未对鞠婧땴的肖像进行任何丑化、 贬

损， 且于一审庭审前已经删除。 据此， 一审法院

判决驳回鞠婧땴的全部诉讼请求。

鞠婧땴不服一审判决， 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

诉。 鞠婧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与沁瑜公司、 王鑫

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二审庭审， 微梦创

科公司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 二审庭审中， 合议

庭对当事人二审提供的证据材料组织质证， 各方

当事人围绕本案纠纷应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总则》 还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关于肖

像权的相关规定， 沁瑜公司、 王鑫童在涉案文章

中使用鞠婧땴的肖像是否侵犯了鞠婧땴的肖像权

等争议焦点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

上海一中院表示， 将依法审理本案并择日作

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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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拒带工作电脑回家被开除
法院：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支付赔偿金19.4万元

2021 年 2 月 2 日 星期二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章炜 E-mail:fzbfzsy@126.com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曹赟娴

年关将至， 忙碌了一年的人们， 特别是

那些习惯了“996” “007” 的人们， 终于可

以暂时抛下工作中的职业身份与许多关乎现

实的东西， 只享受当下的欢聚。 不过， 有人

却因为拒绝了公司提出的春节假期携带电脑

回家工作的要求而被开除。 经劳动仲裁， 劳

动者获赔 19.4 万元， 公司不服， 又将劳动

者告上了法庭。

近日，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

“春节拒带工作电脑回家被开除”案件作出一

审判决，认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

应支付劳动者赔偿金 19.4 万元。 公司不服

提出上诉， 后被驳回， 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春节拒带电脑回家被开除

小张系某咨询公司的软件工程师， 工作

4 年后却莫名地被公司开除了。 在开除通知

中， 公司列举了他的“罪状”： 恶意拒绝执

行以及恶意拖延公司安排的劳动任务、 恶意

违反公司制定的劳动时间规定。 原来， 2019

年春节前， 公司以小张负责维护的客户可能

需要应急服务为由， 通知他携带电脑回家过

年， 遭到拒绝。 更令公司不满的是， 小张春

节休了 27 天假， 在这期间拒绝联系、 上演

“失联”。 小张则认为， 春节假期自己要陪伴

家人， 没有义务工作， 并且 27 天系正当假

期， 包括春节假期 11天， 加上调休 12 天以

及 2个周末。

在午休时间的认定上双方也出现了分

歧， 公司认为， 员工手册中明确规定了午休

时间为中午 12点半到 13点， 而小张最近半

年都是从 11 点半就进入午休状态。 对此，

小张却表示， 在实际工作时间安排上， 公司

并未按照员工手册执行。

此外， 公司称小张还存在恶意拖延劳动

任务的行为。 2019 年 7 月 24 日， 公司通知

小张次日上午 9点到客户公司， 小张却拖延

至中午才到。 小张对此解释道， 收到通知时

他已下班， 在征得客户同意后他先回公司拿

了电脑， 这才导致迟到。

如此被开除， 忿忿不平的小张申请劳动

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

金 19.4 万元以及加班工资等费用， 获得支持。

对此不认可的公司又将小张告上法庭， 要求判

决公司无需支付该赔偿金。

法院：未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上海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本案的争议

焦点在于， 原告提出的三项违规行为， 是否构

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针对春节拒绝携带电

脑一事， 现实中确实存在工作有突发状况需

要处理的情形， 原告该要求并无不妥， 但被

告处于休假状态， 不具有向原告提供劳动的

义务， 故其拒绝携带电脑不属于恶意拒绝公

司安排的工作任务。 何况， 27 天的休假亦出

于正当手续与流程， 并非原告主张的“失联”

状态。

针对午休时间的争议， 被告确认每天工作

时间为 8小时， 自上午 9点至下午 5 点半， 则

其应当知晓午休时间为半小时， 被告本人亦认

可部分午餐时间超过正常合理时间， 故可以认

定该行为属于违纪行为， 但尚未达到“严重违

反规章制度” 的程度。 至于原告主张被告未能

按要求及时向第三方提供劳动， 系其返回公司

拿取电脑这一客观原因所致， 并非恶意拖延公

司安排的工作任务。

综上， 上海浦东法院认定， 原告主张被告

存在的三项违纪事实未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

度， 原告以上述理由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

法， 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

用人单位应多些宽容与善意

案件主审法官认为， 无论是一个小团队，

还是一家大公司， 和谐的劳资关系、 团队氛

围都是良好发展的基础。 用人单位作为管理

者， 理应对劳动者保持一定限度的宽容和善

意， 如果一味地用公司内部规定中的条条框

框去苛求劳动者每时每刻都 “正确地做事”，

甚至动辄就拿出开除员工这支 “利器”， 必然

会导致一定的内耗。 毕竟， 在精诚协作的基

础上追求公司的长远发展， 才是 “做正确的

事”。

鞠婧祎肖像权案一审败诉，二审开庭

男子家中练弹弓，击中他人财物
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月


